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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供《《《《 2002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 (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修訂第 2(2)條條條條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的草稿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的草稿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的草稿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的草稿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

在小組委員會上次會議席上，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識別在實施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中，有哪些部分與《 2002年刑事司法管
轄權條例 (修訂第 2(2)條 )命令》的草稿 (下稱 “命令草稿 ”)有關。在該次
會議後，政府當局已向立法會提交《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下
稱 “條例草案 ”)。保安局其後亦已發出有關 “立法會《 2002年刑事司法管
轄權條例 (修訂第 2(2)條 )命令》的草稿小組委員會 ”的文件 (立法會
CB(2)1324/02-03(01)號文件 )。該文件第 24段告知委員，條例草案第 11
條與命令草稿所訂電腦罪行有關。

第第第第 11條條條條

2. 條例草案第 11條建議在《官方機密條例》 (第 521章 )第 18條加
入新訂第 5A款。第 18條涉及因未經授權的披露或違法取覽所得的資料
或在機密情況下託付的資料。擬議第 5A款界定在何種情況下屬違法取
覽資料、文件或物品。根據該款，如有關的資料是有關的人憑藉就該

資料所犯的罪行，包括《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27A條 (藉電訊而在未
獲授權下取用電腦資料 )及《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第 161條 (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而管有或維持管有該資料，該人即屬違法
取覽資料。上述兩項罪行是命令草稿建議在《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第
461章 )增訂的 3項電腦罪行的其中兩項。《官方機密條例》第 18條的標
明修訂文本載於附件 I。

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3. 除第 11條外，條例草案第 4條亦可能與電腦罪行有關。第 4條
建議修訂《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擬議新訂叛國罪 (擬議新訂第 2
條 )的其中一項元素，是 “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
圖，藉 作出任何作為而協助在該場戰爭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

公敵 ”。上述 “作為 ”亦可能包括使用電腦。新罪行適用於任何屬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在香港境外作出的任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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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擬議顛覆罪行 (擬議新訂第 2A條 )的其中一項元素，是使用嚴
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穩定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在擬議第 2A(4)(b)
條中， “嚴重犯罪手段 ”包括嚴重干擾電子系統或中斷其運作。

5. 擬議分裂國家罪行 (擬議新訂第 2B條 )的其中一項元素，是使
用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而 “嚴
重犯罪手段 ”的涵義與擬議第 2A(4)(b)條所訂涵義相同。有關顛覆及分
裂國家的規定適用於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境外作出的任何作

為。擬議新訂第 2、 2A及 2B條的標明修訂文本載於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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